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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條件 
住，是人類的基本需求，人人都需要有棲身之所。居住條件不僅是物質生活的主要

元素，對滿足個人需求、提供安全感及隱私不可或缺，對個人健康及家中孩童的身心發

展亦有重要影響。本篇將說明「居住條件」領域與幸福的關聯，以及此領域之衡量指標

與整體概況。 

 

一、居住條件與幸福 

住宅屬於民生六大需要（食衣住行育

樂）之一，對個人而言，不僅是遮風避雨

的處所，也是休養生息的地方；住宅除供

給居住者安全、隱蔽之私人空間，更是滿

足個人組成家庭、擁有家人等基本需求要

素。廣義的居住環境尚可延伸至住宅週邊

場域，良好的週邊環境，是在基本需求之

上，更進一步的生活品質要求。 

居住相關花費通常占用掉不少的家庭

收入，過重的負擔可能排擠或限制基本飲

食、健康照護及子女教育等重要需求，威

脅較低所得家庭的物質生活及經濟安全，

衍生的經濟壓力甚至可能衝擊家庭和諧關

係。 

此外，居住品質對個人有潛移默化的

長遠影響，居住環境如果持續不佳，將危

及個人心理及生理的健康狀態，除了抑低

居住者自我形象與認同，減損個人基本社

交能力外，對身體健康的影響更是重大，

尤其對孩童而言，住家環境狀態（整潔、

安全、空氣品質、噪音等），若長期處於

擁擠、雜亂、不淨或危險等情況，容易造

成身體不適並弱化行為調整能力，抑制其

性向的探索和學習，損害孩童整體發展。

這些現象顯示，居住條件的良窳將影響社

會聯繫、健康、教育等領域，從而亦可能

擴及人身安全、就業與所得等，與個人及

社會福祉均密切相關。 

二、衡量指標 

理 想 的 衡 量 指 標 可 包 含 物 理 特 性

（水、電、衛浴、建築品質與損壞情形等）、

座落地點的週邊生活機能與環境特性、與

家戶經濟負擔能力有關資訊，以及整體歸

屬、認同或滿意情形等面向。 

惟實務上，由於居住條件福祉的認定

各國文化差異性頗大，國際上具比較基礎

指標有限，OECD 美好生活指數「居住條

件」領域係選取反映物理特性之「平均每

人房間數」及「無基本衛生設備的比率」，

以及與家戶經濟負擔能力有關之「居住消

費支出占家庭可支配所得比率」3 項指

標，我國亦比照列為本領域國際指標。 

在地指標方面，在「有土斯有財」固

有觀念下，多數國人希望晉升有殼一族，

無購屋需求或暫無購屋能力者，則有租賃

需求，因此以「房價所得比」及「房租所

得比」觀察民眾居住負擔是否過重；而住

宅可使用的空間大小是國人選擇住宅時相

當重視的要素，因此選用「平均每人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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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數」做為指標；另外為進一步擴充居住

領域涵蓋面向，對於其他影響居住品質的

因素，如居家安寧與安全、鄰里和諧、週

邊環境與便利性等，則透過主觀指標「居

住房屋滿意度」及「住宅週邊環境滿意度」

綜合呈現。 

 

（一）平均每人房間數（國際指標） 

「平均每人房間數」係以個人為居住

主體的衡量指標，反映居住空間是否過度

擁擠、能否滿足個人隱私等主要居住的問

題。按 OECD 定義（可能受限於調查資料

之一致性），此指標以能否區分為具備不

同生活機能的獨立空間來認定，不以牆面

區隔為限，其中房間數包含臥房、可供居

住的地下室或閣樓，廳數則含客廳、餐廳

等，但不含僅供烹煮的廚房（若廚房兼餐

廳則計為 1 廳）、浴室、洗衣間、會客室、

置物間及專供商業用途等房廳。惟此指標

並未考量每人享有的空間大小，另亦未顧

及不同身分、性別及年齡的家戶成員實際

需求空間之差異。 

 

（二）居住消費支出占家庭可支配所得比

率（國際指標） 

「居住消費支出占家庭可支配所得比

率」屬居住負擔能力指標，係按國民所得

帳定義，計算包括住宅服務、水電瓦斯及

其他燃料，以及家具設備與家務維護等居

住及維護住宅之消費支出，占家庭可支配

所得淨額的比率。其中，住宅服務為住宅

用房屋提供居住服務的價值，即「租金」

的概念，家庭所居房屋不論屬租用、機關

配住或自購，依國民經濟會計帳（SNA）

規定皆計（設）算其價值。而家庭可支配

所得按國民所得帳定義，指家庭部門及對

家庭服務之民間非營利機構（NPISH）之所

得毛額（薪資、產業主所得、財產所得及

移轉收入淨額）加上政府對家庭提供的實

物社會移轉，減所得及財產稅、社會安全

捐及折舊，以民間消費購買力平價（PPP）

換算。 

 

（三）無基本衛生設備的比率（國際指標） 

「無基本衛生設備的比率」係由住宅

的缺失面進行評估，指住宅內沒有供家戶

單獨使用之室內沖水馬桶所涵蓋的人口比

率。個人衛生設備不足對健康及自尊均有

不利影響，屬於降低民眾幸福感的負向指

標，亦可視為「合宜住宅（Decent housing）」

的替代測度（Proxy measure）。雖室內沖

水馬桶在我國已是相當普及的家戶基本衛

生設備，惟此乃 OECD 美好生活指數選定

的指標，為利於國際比較，我國亦須遵循。 

 

（四）平均每人居住坪數（在地指標） 

相較於居住空間的區隔，居住空間的

大小往往才是國人 重視的住宅要素之

一。「平均每人居住坪數」係衡量每人享

有的整體空間大小，或稱居住密度，為影

響居住品質的重要因素，密度太高可能隱

含著居住不適或空間過度壓迫；就地理環

境而言，地狹人稠的地區，受制於供需及

衍生的價格推升，居住空間大小亦可能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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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限縮。居住坪數（建坪）係指房屋總樓

地板面積的總坪數，除主建物外，亦包括

樓梯間、陽臺、走廊。 

 

（五）房價所得比（在地指標） 

擁有自用住宅對一般家庭而言有重要

的安定作用，世界各國也普遍對住宅自有

予以鼓勵，惟購買住宅對家庭財務可能構

成壓力。「房價所得比」係以房屋總價為

家庭所得之倍數關係，代表家庭需要花費

多少年的所得才能買得起一戶住宅，若倍

數愈大，表示每戶家庭所承受的購屋壓力

愈高；反之，倍數愈小，買房壓力愈輕。

本項指標暫先以內政部營建署「住宅需求

動向調查」之資料計算而得，分子為六大

都會區（臺北市、新北市、桃竹地區、臺

中市、臺南市、高雄市）受訪者填答之購

屋總價，分母為其家庭總所得；未來待實

價登錄資料品質穩定後，將改採實價登錄

資料計算。 

 

（六）房租所得比（在地指標） 

相對於「房價所得比」衡量民眾購屋

壓力，無購屋需求或暫無購屋能力者，則

以「房租所得比」衡量租屋者享有住宅服

務的支出負擔。「房租所得比」係平均每

戶家庭實付房租占總所得的比率，採行政

院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資料，為剔

除已有自宅之家戶因戶內成員在外就業、

求學或為學區設籍而另有租屋者，故限定

以住宅權屬為「租押」之家庭，計算其扣

除政府租金補貼後之實付房地租占其家庭

所得總額的比率；另為避免樣本數過少，

造成時間序列資料變動過大，採用 3 年移

動平均值計算。 

 

（七）居住房屋滿意度（在地指標） 

居住條件就狹義而言，可限於供居住

之房屋本身，通常以具有獨立出入口及一

套住宅設備（包括居室、廚房、浴室及廁

所等）所構成之空間範圍，為一處完整之

住宅單位（Housing unit）。除一般可用客

觀指標衡量之住宅特性外，透過「居住房

屋滿意度」可由民眾主觀的角度了解實際

居住環境與需求期待上的落差，以補充客

觀指標之不足。本項指標以內政部「國民

生活狀況意向調查」中「請問您對您目前

居住的住宅內部環境，如面積、通風、採

光、房屋格局、漏水情形、隱私情況等滿

不滿意？」，計算回答「很滿意」及「還

算滿意」之比率。 

 

（八）住宅週邊環境滿意度（在地指標） 

除房屋本身以外，居住就廣義而言，

尚包括鄰近與家庭生活及日常活動有關的

設施與環境。研究顯示隨民眾對生活品質

日益重視，對居住水準的要求已由有形實

體的滿足，提升至品質的要求，不僅指住

宅內部設備的現代化與完善、舒適良好的

採光通風，更延伸至外部的各種鄰里環

境、生活機能條件、公共設施服務量及環

境衛生等。本次指標以內政部「國民生活

狀況意向調查」中，「請問您對您目前居

住地週遭整體環境滿不滿意？」，計算回

答「很滿意」及「還算滿意」之比率，做

為「住宅週邊環境滿意度」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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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定義 

  指標名稱  主觀/客觀 正向/負向 定義 

國際
指標 

平均每人房間數  客觀  正向  住宅房間數（含客餐廳，不含廚房及浴室）
除以戶內人口數 

居住消費支出占家庭
可支配所得比率 

客觀  負向  按國民所得帳定義，計算居住及維護住宅
之 終消費支出占家庭可支配所得淨額比
率 

無基本衛生設備的比
率 

客觀  負向  住宅無室內沖水馬桶之人口百分比 

在地
指標 

平均每人居住坪數  客觀  正向  居住坪數除以戶內人口數 

房價所得比  客觀  負向  購買房屋總價除以家庭年所得 

房租所得比  客觀  負向  平均每戶家庭實付房租占總所得比率 

居住房屋滿意度  主觀  正向  對目前居住的房屋感到滿意的比率 

住宅週邊環境滿意度  主觀  正向  對目前住宅週邊環境感到滿意的比率 

資料來源：OECD、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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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指標整體綜述 

 

 

 

 

 

 

 

 

 

 

 

 

 

 

 

 

 

 

 

 

 

 

 

 

 

 

 房價所得比（在地） 

根據內政部營建署「住宅

需求動向調查」，2012 年我國

房價所得比為 8.3 倍，與 2003

年的 5.6 倍相比，增加 2.7 倍，

各大都會區均呈增長之勢。 

 

 

房租所得比（在地） 

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家

庭收支調查」，2012 年住宅權

屬為「租押」家庭之房租所得

比為 13.8％，近 10 年變動不

大，介於 13.3％～14.1％之間。

 

 

住宅週邊環境滿意度（在地） 

依據 2012 年內政部「國民生活狀況意向調查」，

82.4％的民眾對住宅週邊整體環境感到滿意，16.7％

不滿意；其中對所住房屋不滿意的民眾，約半數為滿

意住宅週邊整體環境，但仍有半數可能受限於經濟因

素或其他工作及家庭因素，住在不論房屋及週邊整體

環境都不滿意的地方。 

居住房屋滿意度（在地） 

依據內政部「國民生活狀況意向調

查」，2012 年民眾居住房屋滿意度為 81.9

％，較 2008 年減少 4 個百分點，主要以男

性或 30～39 歲及 20～29 歲等族群之滿意

度下降較多。 

 

平均每人房間數（國際） 

我國地狹人稠，居住空間

相對侷促，2012 年我國平均每

人房間數（含客、餐廳，不含

廚房及浴室）為 1.6 間，低於

鄰近之日本（1.8 間），高於

南韓（1.4 間），在 OECD 及

其夥伴國中，與葡萄牙、冰島

等國並列第 20 位。 

平均每人居住坪數 

（在地） 

由於家庭規模趨向小型

化，以及公設比提高推升購屋

坪數，每戶建坪逐年增加，我

國 2012 年平均每人居住坪數

為 13.5 坪，與 10 年前相比，

增加逾 2 坪。 

無基本衛生設備的比率 

（國際） 

多數經濟發展達一定水

準之經濟體，無基本衛生設備

比率較低，2012 年我國無基本

衛生設備的比率為 0，在 OECD

及其夥伴國中，與瑞典、西班

牙、荷蘭及美國（均為 0），

並列第一。 

居住消費支出占家庭可

支配所得比率（國際） 

我國 2011 年居住消費支

出占家庭可支配所得比率為

18.1％，近 10 年來穩定維持在

此一水準左右；在 OECD 及其

夥伴國（巴西、俄羅斯）中，

與挪威、墨西哥等國並列第 4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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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各指標詳細說明 

(一）平均每人房間數 

根據歐盟統計局定義，居住空間要稱

得上不過度擁擠，則家戶房間數須達到以

下標準：家戶中至少有 1 個房間；每對夫

妻、每位 18 歲以上的家庭成員、每個介

於 12～17 歲不同性別者至少有 1 個房間；

介於 12～17 歲相同性別者 2 人至少共有 1

個房間；12 歲以下的兒童 多 2 人 1 間

房。顯見實際空間之需求會隨家戶成員身

分、性別及年齡不同而異，平均每人房間

數為一較簡化的指標。 

我國地狹人稠，在人口大於 1 千萬以

上的國家當中，人口密度居全球第 2（2010

年），居住空間相對侷促。2012 年我國平

均每人房間數（含客、餐廳，不含廚房及

浴室）為 1.6 間，與 OECD 及其夥伴國相

較，排名第 20 位，低於鄰近之日本（1.8

間），高於南韓（1.4 間）。 

 

 

 

 

 

（2011 年） 

 

 

 

 

 

 

 

 

 

 

 

        資料來源：OECD、行政院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 

        說  明：我國為 2012 年，愛爾蘭、以色列、南韓、墨西哥、土耳其為 2010 年，加拿大為 2006 年，
智利為 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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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 住 條 件  

國民幸福指數
國 民 幸 福 指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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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居住消費支出占家庭可支配所得比

率 

居住消費支出屬於一般家庭居住的基

本開銷，我國居住消費支出占家庭可支配

所得比率近 10 年來相當穩定，約維持在

17.5～18.3％之間，2011 年 18.1％，為家

庭首要支出項目。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依 OECD 及其夥伴國觀察，居住消費 

支出占家庭可支配所得比率以俄羅斯 11％

低，希臘 27％ 高，我國由於住宅租

金、水電燃料等價格相對各國低廉，居住

消費支出占家庭可支配所得比率為 18％，

低於多數 OECD 國家，僅高於俄羅斯、南

韓（16％）及葡萄牙（17％），排名第 4；

日本則達 22％，高於 OECD 中位數 21％。 

 

（三）無基本衛生設備的比率 

        2012 年我國無基本衛生設備的比率

為 0，與瑞典、西班牙、荷蘭及美國並列

第一，由於多數 OECD 會員國皆為經濟發

展已達一定水準之經濟體，故無基本衛生

設備的比率低於 1％者有 20 國；部分國家

由於風俗習慣或居住傳統，尚有部分住宅

無室內沖水馬桶，日本、南韓無基本衛生

設備的比率分達 6.4％及 4.2％。 

 

   

 

（2011 年） 

   

 

 

 

 

 

 

 

 
 
資料來源：OECD、行政院主計總處。 

說  明：加拿大、智利、日本、墨西哥、挪威、俄羅斯、瑞士、美國為 2010 年，盧森堡、紐西蘭為 2009 

  年。 

居住消費支出占家庭可支配所得比率 

我國與 OECD 及其夥伴國居住消費支出占家庭可支配所得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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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 住 條 件  
國 民 幸 福 指 數  

 

 

（2011 年） 

 

 

 

 

 

 

 

 

 

 

 

 

 

資料來源：OECD、行政院主計總處。 

說  明：我國為 2012 年，巴西、愛爾蘭、南韓、墨西哥、土耳其為 2010 年，美國為 2009 年，日本為 

                    2008 年，智利為 2001 年，加拿大為 1997 年。   

 

（四）平均每人居住坪數 

隨著國人晚婚遲育、少生優育及離婚

率增高，造成單人戶、夫妻兩人家庭、單

親家庭及隔代家庭增多，家庭戶內人口數

趨向小型化；另因建商規劃及部分政策因

素註 1，提高電梯大樓公設比率，國人為維

持原有可使用坪數，進而購置更大建坪的

房屋，致歷年「平均每人居住坪數」呈逐

年增加趨勢，2012 年我國平均每人居住坪

數為 13.5 坪，與 10 年前相比，增加逾 2

坪。 

按地區別觀察，北部區域工商業活動

熱絡，人口聚集，住屋需求相對增加，惟

土地供給有限推升房價，民眾在預算有限

下，限縮購屋坪數，使得平均每人居住坪

數相對較小，2012 年臺北市及新北市平均

每人居住坪數為 9.6 坪。東部及南部區域

住宅型態以獨棟透天厝為主，房屋坪數較

大，加上部分戶內青壯年成員為就學、就

業移居其他縣市，雲、嘉、屏、花、東等

縣市戶內人口數均低於全臺平均，平均每

人居住坪數相對較大，嘉義縣達 17.5 坪居

冠。

 

註 1：例如基於消防安全考量，2005 年公布之建築法規新制規定 8 樓以上建物強制設置 2 座安全梯，緊急
升降梯梯間須設置獨立出入口的排煙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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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 住 條 件  

國民幸福指數
國 民 幸 福 指 數

◎根據「Demographia International Housing Affordability Survey」報告，國際上關於「房價所得比」

較常使用的統計方式是以房價總值之中位數除以家庭年收入之中位數計算；依據該報告之分級

方式，房價所得比在 3～4 倍視為可勉強負擔、4～5 倍視為負擔壓力嚴重，5 倍以上即定義為

負擔壓力極度嚴重。 

  
 

                                                      （2012 年）          單位：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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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 

（五）房價所得比 

近十年所得增幅和緩，房價所得比上

升主因房價帶動所致，而房價除反映住宅

市場供需外，也與貨幣市場寬鬆、城鄉發

展落差以及住宅相關政策有關。根據內政

部營建署「住宅需求動向調查」，2012 年

整體調查地區房價所得比為 8.3 倍，與

2003 年的 5.6 倍相比，增加 2.7 倍，對照

國際上一般之合宜比 3～4 倍，我國房價

負擔壓力明顯偏重；各大都會區皆呈穩定

增長之勢，臺北市更因為交通便利、生活

機能發達及就業機會多，房價所得比高達

13.1 倍。
 

 

平均每人居住坪數 平均每人居住坪數－按縣市 

 

新竹縣 15.54

桃園縣 14.63 基隆市 11.11

臺北市 9.64 

新北市 9.60

新竹市 15.48

苗栗縣 16.95

臺中市 15.45

彰化縣 15.77

南投縣 17.19

雲林縣 14.67

嘉義縣 17.47

嘉義市 16.18

臺南市 14.79

高雄市 14.85

屏東縣 16.03

宜蘭縣 14.94

花蓮縣 15.37

臺東縣 1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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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 住 條 件  
國 民 幸 福 指 數  

2002 14.1 ‐0.94

2003 13.9 ‐1.00

2004 13.4 ‐0.64

2005 13.3 ‐0.05

2006 13.3 0.20

2007 13.6 0.20

2008 13.6 0.61

2009 13.6 ‐0.24

2010 13.8 0.04

2011 13.7 0.36

2012 13.8 0.62

房租類消費者物價
指數年增率（％）

年
房租所得比

（％；3年移動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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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住宅需求動向調查」。 

          說  明：1. 2003～2009 年為五大都會區，2010 年以後調查區域增加臺南市為六大都會區。 

                                2. 2010 年以前為未加權之中位數，2011 年起為以面積、屋齡、單價加權之平均數。 

                                3.住宅需求動向調查係按季針對新購置住宅者進行調查，圖為每年第 4 季資料。 

           

（六）房租所得比 

隨著房價攀升，購屋負擔增加，部

分民眾尤其是經濟相對弱勢者，只能轉

而租屋，而為了避免租金負擔過重，甚

至可能為撙節支出而居住於品質低落之

住宅。近十年由於房租價格變動和緩，

以及政府為了協助沒有能力購屋的家庭

居住於合適的住宅，提供低收入戶、身

心障礙者及特殊境遇家庭等弱勢族群

「租金補貼」，致住宅權屬為「租押」

之家庭，其扣除政府租金補貼後之房地

租實付金額占家庭總所得之比率（即房

租所得比）變動不大，介於 13.3％ ～

14.1％ 之間，2012 年 3 年移動平均為

13.8％。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
「物價統計」。 

說  明：1.係採用住宅權屬為「租押」家庭之
實付房地租及所得總額計算。       

                    2.為避免樣本數過少造成資料時間
序列變動過大，實付房地租及其所
得總額均採 3 年移動平均調整。 

房租所得比 

房價所得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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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 住 條 件  

國民幸福指數
國 民 幸 福 指 數

（七）居住房屋滿意度 

依據內政部「國民生活狀況意向調

查」，2012 年民眾居住房屋滿意度為 81.9

％（很滿意 21.8％，還算滿意 60.1％），

較 2008 年減少 4 個百分點；就性別觀察，

由於女性通常為家務主要操持者，對住房

品質可能較為要求，滿意度 80.7％低於男

性之 83.1％；就年齡別觀察，滿意度隨年

齡遞增，65 歲以上 88.3％ 高；就住宅所

有權屬觀察，以自有者之滿意度 84.1％

高，配住及借住者 69.6％較低；就地區別

觀察，以北部區域 84.9％ 高，高雄市 77.6

％相對較低。

 

 

 

 

 

 

 

 

 

 

 

 

 

 

 

 

 

 

 

 
 

 

 

資料來源：內政部「國民生活狀況意向調查」。 

說  明：其他縣市含金馬地區，因樣本數較少，不單獨區分；北部區域包括宜蘭縣、桃園縣、新竹
縣、基隆市、新竹市；中部區域包括苗栗縣、彰化縣、南投縣、雲林縣；南部區域包括嘉
義縣、屏東縣、澎湖縣、嘉義市；東部及金馬區域包括臺東縣、花蓮縣、金門縣、連江縣；
另 2009 年（含）以前北、中、南部區域分別含臺北縣、臺中縣市、臺南縣市及高雄縣。 

居住房屋滿意度 

2012 年各屬性
滿意度（單位:％）

地區(二) 
 

北部區域       84.9
中部區域       84.2
南部區域       83.6
東部及金馬區域 81.2

 

地區(一) 
 

新北市   80.2 
臺北市   79.0 
臺中市   82.9 
臺南市   83.4 
高雄市   77.6 
其他縣市 84.1

年齡 
 
20～29 歲   79.2 
30～39 歲   79.2 
40～49 歲   81.6 
50～64 歲   82.8 
65 歲以上   88.3 

性別 
 

男 83.1 
女 80.7 

住宅所有權屬 
 

自有       84.1 
租賃       70.9 
配住及借住 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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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 住 條 件  
國 民 幸 福 指 數  

（八）住宅週邊環境滿意度 

民眾居家生活品質除與住宅本身條件

有關外，亦受週邊整體環境影響，根據

2012 年內政部「國民生活狀況意向調

查」，82.4％的民眾對住宅週邊環境感到

滿意（很滿意 15.3％、還算滿意 67.1％），

不滿意者 16.7％（不太滿意 13.6％、很不

滿意 3.1％）；就性別觀察，女性由於公

共運輸使用率高於男性，加上日常採買需

求，對住宅週邊整體環境品質較為敏感，

滿意度 80.4％略低於男性 84.3％；就年齡

別觀察，與主觀幸福感的年齡別滿意度分

布相似，均以青壯及高齡人口滿意度較

高，40～64 歲人口則較低；就住宅所有權

屬觀察，以自有滿意度相對較高；就地區

別觀察，南部、東部及離島地區滿意度較

高，臺北市及新北市相對較低。臺南市民

眾對居住房屋及住宅週邊環境滿意度均為

五都之首，臺北市及新北市民眾滿意度則

相對較低；東部及金馬區域民眾雖對住宅

週邊環境滿意度高達 86.3％，惟對居住房

屋滿意度較多數縣市為低。 

近 10 年房價節節攀升，民眾在有限

的預算下，要選擇居住房屋及週邊整體環

境各方面都符合需求，並不容易，往往僅

能有所取捨。對所住房屋不滿意的民眾，

約半數為滿意住宅週邊整體環境，但仍有

半數可能受限於經濟因素或其他工作及家

庭因素，住在不論房屋及週邊整體環境都

不滿意的地方。

 

 

（2012 年） 

 

 

 

 

 

 

 

資料來源：內政部「國民生活狀況意向調查」。 

說  明：其他縣市含金馬地區，因樣本數較少，不單獨區分；北部區域包括宜蘭縣、桃園縣、新竹縣、 

基隆市、新竹市；中部區域包括苗栗縣、彰化縣、南投縣、雲林縣；南部區域包括嘉義縣、屏

東縣、澎湖縣、嘉義市；東部區域包括臺東縣、花蓮縣、金門縣、連江縣。 

性別   
       單位：％  
男 84.3 

女 80.4 

  

   

 

年齡 
                單位：％  

20～29 歲  86.1 

30～39 歲  83.0 

40～49 歲  79.2 

50～64 歲  80.3 

65 歲以上 84.6 

 

住宅所有權屬
                單位：％  

自有 83.4 

租賃 77.4 

配住及借住 74.7 

  

 

 

地區 
            單位：％   

新北市 79.2
臺北市 79.2
臺中市 85.4
臺南市 86.7
高雄市 
其他縣市 

北部區域 
中部區域 
南部區域 
東部及金   
  馬區域 

81.5   
83.0 
82.4 
81.4 
85.4 
86.3 
 

住宅週邊環境滿意度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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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 住 條 件  

國民幸福指數
國 民 幸 福 指 數

計 很滿意 還算滿意 計 不太滿意 很不滿意

很滿意 100.0 91.7 51.3 40.4 7.2 5.7 1.5 1.0

還算滿意 100.0 88.6 5.6 83.0 11.2 9.7 1.5 0.2

不太滿意 100.0 49.9 3.3 46.6 49.8 44.5 5.3 0.3

很不滿意 100.0 50.0 7.4 42.6 50.0 16.8 33.2 ‐

無意見或很難說 100.0 53.2 1.8 51.4 8.3 6.9 1.4 38.4

住宅週邊整體環境滿意情形(％)

總計
滿意 不滿意 無意見

或很難說

居滿
住意
房情
屋形
(％)

 

（2012 年） 

資料來源：內政部「國民生活狀況意向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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